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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恒义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

 

江苏恒义汽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存在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4.4.1条第一项，即“预

计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在披露前已难以保密或已经泄露，或公共媒体出

现与公司有关传闻，可能或已经对股票转让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”事

项，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公司

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申

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8年 6月 12日开市时暂停转让，公司预计股票恢

复转让日期不晚于 2018年 9月 11日。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网站(www.neeq.com.cn)发布的《关于公司股

票暂停转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8）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已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合作框

架协议》，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收购公司现有股东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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鞠小平、万小民、泰州平安思享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郑欣荣

及邹占伟持有的公司 51%股份。公司全部股份估值初定为人民币 4.85

亿元，本次收购的 51%股份转让价格暂定为 2.4735 亿元（最终转让

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各方协商确认）。因上述事项尚在进一步推

进中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，公

司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。 

暂停转让期间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敬请投资者关注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江苏恒义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6月 29日 


